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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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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链接

认清毒品真面目 防毒拒毒筑防线

图①：6月13日，市公安局示范区
分局民警在辖区一学校门口发放宣传
页，给孩子们讲解禁毒法律法规，让孩
子们认识毒品的危害 王佳思摄

图②：6月12日，鄢陵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民警结合仿真毒品模型开展禁
毒知识进校园活动 张海坡摄

图③：6月13日，禹州市公安局禁
毒大队民警在辖区一学校向同学们展
示仿真毒品模型。今年以来，该局联
合禹州市禁毒志愿者协会，已先后在
60多所学校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米军伟摄
图④：6月12日，市公安局魏都分

局禁毒大队民警在辖区一学校教同学
们认识罂粟，对同学们进行毒品预防
教育 曹秀军摄

□ 记者董全磊通讯员孙桐

工作期间，袁某不慎摔伤。几个
月来，赔偿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昨日，
记者从禹州市人民法院获悉，在该法
院磨街法庭法官的持续努力下，袁某
的烦心事终于解决了。

事情要从 2022 年 10 月说起。当
月 22 日，袁某经人介绍，到禹州市梁北
镇某工地做保洁工作。干活儿时，他
不 慎 踩 到 窨 井 盖 摔 下 ，导 致 自 己 受
伤 。 后 来 ，他 被 工 友 送 往 医 院 救 治 。
经检查，其左脚踝骨折。

经有关机构鉴定，袁某误工期为
120 天 、护 理 期 为 60 天 、营 养 期 为 90
天。围绕赔偿问题，袁某多次到该工
地 找 有 关 负 责 人 协 商 ，但 始 终 无 果 。
无奈，袁某诉至法庭。

禹州市人民法院磨街法庭庭长吴
鹏受理案件后，“第一时间”同袁某联
系，了解事情的经过。吴鹏发现，原告
并未与工程有关负责人签订书面劳务
合同，甚至不清楚工程的总承揽人是
谁。其起诉的被告，分别为工程项目
部负责人与保洁部负责人。

考虑到原告的实际情况，为使袁
某能尽早拿到赔偿款，吴鹏和同事多
次作出努力，与两名被告沟通，组织调
解 。 可 是 ，两 名 被 告 并 不 愿 意 配 合 。
在他们看来，袁某应当起诉工程承包
公司，而不是他们。

纠纷若无法尽快化解，双方的诉
讼成本只会进一步加大。从降低诉讼
成本考虑，本着案结事了的原则，吴鹏
决定再次尝试调解。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不间
断进行劝说，有时采取电话连线的方
式，有时采取见面沟通的方式。他不
停地摆事实、讲道理，让原告、被告均

十分感动。功夫不负有心人，双方终
于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当庭向袁某支
付 1 万元赔偿金，袁某承诺与被告及被
告公司再无纠纷。

本案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既维护
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矛盾
进一步升级。对法官吴鹏，袁某再三
表示感谢。

小卡片背后藏玄机
小伙儿被骗15万元
6月7日至13日市区110警情

6 月 7 日至 13 日，许昌市公安
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
报警求助和咨询 9164 起，具体情况
如下。

1.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5 月 31 日
至 6月 6日有所下降。

2.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5 月 31 日
至 6 月 6 日有所上升，网上刷单类、
冒充客服类诈骗较为突出。

3. 交通事故类警情数量较 5 月
31日至 6月 6日有所下降。

【警方提醒】开车出门，见车窗
上粘着一张小卡片，你会怎么处
理？长葛市一小伙儿扫了扫小卡
片上的二维码，结果导致自己损失
一大笔钱。

6月11日，该小伙儿从自己的
车窗上取下一张小卡片，看上面说
的服务很诱人，就拿出手机扫描上
面的二维码，下载了一个陌生APP，
并充值成为会员。为免费享受服
务，在所谓客服人员的诱导下，他
先后充值15万元，接连刷单4次。
接到反诈民警打来的预警电话，他
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小小卡片，另有套路！这些小
卡片，表面上看是小广告，实则背
后藏着各种陷阱。如果你心动了，
等待你的就是一套诈骗“组合拳”，
刷单、赌博、投资、贷款……都有可
能。

为避免受骗，发现这种小卡
片，市民请立即自行销毁，千万不
要相信上面的花言巧语，更不要轻
易扫码和登录网址注册。发现有
人发放这种小卡片，市民应立即拨
打110举报。我市公安机关将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切实维护风清气
正的社会环境。（董全磊文彦红）

市司法局
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
朱新宇）为 增 强 青 少 年 的 法 治 意
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近
日，市司法局联合建安区司法局，
到建安区陈曹乡初级中学开展“送
法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普法人员围绕青少年
身心发展和社会热点问题，结合生
活中的典型案例，通过专题讲座、
互动交流的方式，向该校师生普及
了《宪法》《民法典》《道路交通安全
法》等法律知识，教育引导学生培
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习
惯，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免
受校园霸凌等不法侵害，同时号召
学生自觉依法规范自己的言行，争
做新时代遵纪守法好少年。

据悉，通过本次活动，许昌市
司法局、建安区司法局共向该校师
生 赠 送《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学 习 纲
要》读本、《民法典》读本、《八五普
法进校园》读本和《宪法》小册子、

《民法典》小册子暨《民法典》宣传
页、预防电信诈骗宣传页 800 多份，
普法宣传水杯、口罩等物品 200 多
份，进一步提升了该校师生的法律
素养，推动了平安校园、法治校园
建设和“三零”平安创建活动的深
入开展。

干活儿时不慎摔骨折
法官努力化解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
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
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
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1
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
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
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
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工作人员追偿。劳务派遣期间，被
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
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
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
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
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
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
责任。提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
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
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
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
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以向第
三人追偿。”


